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请假表
	姓名
	
	学号
	

	专业
	
	导师
	

	手机
	
	家庭电话
	

	请假事由
	（如离京，请注明前往地点及有效联系方式）
请假日期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 共计    天。
申请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
	（请注明请假期间学生的学习及科研安排）
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意见
	（请假不超过一周无须填写此栏）
主管院长（电教215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备     注
	1、 如需离京，请提前告知家长；
2、 因病请假需出示医院的相关证明；

3、 不按规定请假，或请假未获批准而不参加规定的教学和科研活动，均按旷课论；
4、 逾期两周未注册者将发放退学警示书；

5、对旷课的研究生按照《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》和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处理。


